外國語文學系勞動服務實施辦法
1、 為培養學生服務精神，注意環境維護及愛惜公物，特訂定本辦法。

2、 本系大一學生均需修習勞動服務課程一學年，未修習或表現不佳未通過必須在畢業前修習完畢，始准予畢業。

3、 每學期初由系辦分配修習本課程學生勞動服務區域及清掃時間，並由助教監督檢查，檢查一次不及格予以警告，檢查二次不及格扣總成績一分，累計三次不及格則不予通過，每次檢查結果均公佈於系辦佈告欄。
4、 修習本課程學生應於清掃完後填寫報告表作為簽到單，並交回系辦。未填寫報告表視同未清掃，記不及格一次。

5、 修習本課程學生必須參與至少一次學校環安日掃街活動，由本系教師或助教點名，未參與者扣總成績一分並予以申誡一次，參與一次以上者記嘉獎一次或二次。

6、 特殊情形無法配合勞動服務時間者，應儘早告知助教以安排替代方式。

7、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訂時亦同。

